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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昨日，郑州晚报A20版以《新密
五星水库三名青年溺亡》为题报道了新
密 3 青年溺水身亡后，打捞队“挟尸要
价”的事儿，读者纷纷感叹人性的冷漠。

打捞队究竟是怎样的一批人？记
者对此进行了调查。

14日下午，死者李某的父亲告诉记
者：“当时，我们被叫到水边后，他们就
说‘先给钱才给尸体’。当时是半夜，我
们接到消息后就急着跑来了，哪里顾着
拿钱啊。但打捞队坚持给钱才能给尸
体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回去凑钱，当时
警察、村干部都来了，他们每具尸体要

3000 块钱，我们把 9000 块钱交到崔岗
村副支书杨宽手里。

然后，他们拉着拴着尸体的绳子走
了 20 米远，到岸边他们就走了。当看
到儿子双手向上半举，嘴唇发紫，鼻眼
都出血，我不禁失声痛哭……”

记者致电崔岗村副支书杨宽，杨宽
称，自己只是中间人，打捞队的人身份
并不知晓。随后，记者赶到位于岳村的
五星水库。

关于当天打捞者的真实身份，五星
水库管理处的王主任说,我知道附近村
里面有一些私人打捞队，但是当晚打捞

队的身份我也不能确定。
在岳村镇派出所，记者欲了解打捞

者的情况，被拒。 郑州晚报记者 王银
廷 实习生 田俊娟

■新闻链接

新密五星水库又有三人溺亡

据报道 新密五星水库继8日溺亡三人
后，13日又有三人溺水身亡。遇难者为
在郑煤集团下属岳村组合矿井工作的
韩某（母女）及李某。韩某，40岁，其女
儿7岁，李某，44岁。

本报讯 近日，读者乔先生向本报反映，
荥阳郑上路豫龙之春小区开发商一再
撕毁购房协议，抬高房价，严重侵害了
购房者的权益，希望有关部门维护购房
者的权益。

开发商毁协议两次，每平方米涨1140元

昨日，乔先生说，他是郑州职业技术
学院的老师。2010年8月，郑州职业技术
学院与河南昌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关
于豫龙之春小区商品房团购协议，当时协
议价为每平方米 1960 元。2011 年 7 月，
开发商撕毁协议，要求团购价增加到

2580 元，购房者被迫接受并重新签订协
议。2012 年底，开发商再次撕毁协议，将
房价再上涨520元。

豫龙之春小区营销总监连攀否认是
撕毁协议。连攀说，最初的协议属于意
向协议，并不是最终协议，因而房价可以
上涨。

郑州职业技术学院一负责人告诉记
者，第一次房价上涨“开发商说地价上
涨了，若房子不涨价，他们就不卖给我们
房子了，让我们去法院告他们。为了省
事，我们只好委曲求全。”该负责人说。

该负责人还说他们能够向豫龙之春

提供的部分配套设施标准较低，开发商拒
绝了，并以此为由涨价520元。

开发商违规收取每名购房者定金2万元

乔先生还说，开发商与郑州职业技术
学院签订了购房协议后，向每名购房者收
取2万元定金。

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有关负责人向记
者出示了他们与河南昌煜置业公司签订
的第一份商品房团购协议书。协议书的
第五条说，合同签订后，每户缴 2 万元定
金。该负责人说，当时，河南昌煜置业公
司派人到学校收取定金。

律师：开发商严重违规应被查处

河南阳光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华
认为，开发商屡毁协议的事实存在。

秦华说，在地价方面，开发商应当具有
预见性。开发商不应撕毁协议，把成本转
嫁到购房者身上。第二次涨价的理由也不
充分，因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提供的部分
配套设施应当是什么样标准，双方应协商。

秦华还说，从 2010 年 4 月起，开发商
向购房者收取定金就属于违规了，有关部
门应当查处。
郑州晚报记者 姚辉常 实习生 申健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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